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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司法救助“大合唱”回声嘹亮
—— 呼伦贝尔市检察机关探索构建司法救助共同体格局纪实

本报通讯员●秦虎

“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策，这份温暖和关

爱，我们永生难忘……”8 月 9 日，自治区军地

检察机关联合陈巴尔虎旗人武部、退役军人事

务局、残疾人联合会、爱心企业代表，来到司法

救助申请人、现役军人家属庞某江家中，开展

“检护军人军属”活动，庞某江感动不已。

此次联合救助是呼伦贝尔市检察机关聚

力司法救助、做实“检护民生”的又一次具体实

践。为及时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充分发挥国

家司法救助制度在扶危济困、化解矛盾、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的突出作用，近年来，呼

伦贝尔市检察机关在司法救助的制度构建和

实践探索中，形成“检察+企业+N”救助模式，

将政治性、司法性和实践性有机结合，进一步

彰显司法为民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这一创新

举措入选2023年度全区“十大法治事件”。

创新构建司法救助共同体
2021年，针对以往司法救助工作救助方

式单一、跟进帮扶后续乏力等问题，呼伦贝
尔市检察机关率先提出“司法救助共同体”
构想，探索整合检察机关内外各类资源，充
分发挥协同配合作用，以“我管”促“都管”。

加强内部沟通协作，将线索发现贯穿司
法办案全过程。呼伦贝尔市检察机关形成

“国家司法救助工作全院一盘棋”工作格局，
由控告申诉检察部门牵头，刑事检察、未成
年人检察等部门分工配合、各司其职，逐案
排查进入检察环节的刑事案件。2021 年以
来，全市检察机关累计办理国家司法救助案
件 466 件，实际救助 461 件 526 人，发放救助
金477.341万元。

2022 年，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印发
《呼伦贝尔市检察机关国家司法救助案件线
索内部移送实施办法》，通过不定期研判会
商，对业务部门移送司法救助案件线索、司
法救助件数、司法救助率等数据进行专门分
析，及时补短板强弱项，有效提升司法救助
成案率。2022年以来，全市刑事检察部门向
控告申诉部门移送司法救助案件线索 59
件，全部成案。

加强对外沟通协作，拓宽救助线索来
源。呼伦贝尔市检察机关通过强化内外联
系，让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同频共振、同向
发力，将检察机关的“独角戏”变为多方参与
的“大合唱”。据统计，在开展困难妇女群体
专项司法救助活动中，全市检察机关受理妇
联组织移送司法救助线索2件，全部成案。

开展多元救助，综合提升救助效果。呼
伦贝尔市检察机关通过协调教育、民政、人
社等相关部门，积极落实孤儿认定待遇问
题、指定监护人、加强资金监管、定期回访等
综合帮扶措施，将司法救助由一次性救助拓
展为持续性延伸帮扶。近日，鄂温克族自治
旗人民检察院办理的一起司法救助案中，申

请救助人特某某因交通事故急需手术治疗，
因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无力承担手术费。
为此，该院开通司法救助“绿色通道”，仅用
三个工作日便将“救命钱”送到医院。此后
为进一步延伸救助措施，该院协调社会各方
力量为特某某量身打造了涵盖民政紧急救
助、最低保障救助、乡村振兴局防返贫基金、
公益性岗位等一系列救助措施的“造血”方
案，助力其重拾生活信心，充分彰显了人文
关怀和司法温度。

蓄足救助资金“源头活水”
在积极探索并尝试全新的“检察+企

业+N”联合救助模式过程中，呼伦贝尔市检
察机关引导企业、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积极
参与司法救助，弥补资金缺口，让企业投入
到“先富帮后富”行列中，运用爱心企业的资
金优势，多方面、多层次满足困难群众的救
助需求。

将有限资金用在“刀刃”上。呼伦贝尔
市检察机关聚焦重点救助对象，把有限的救
助资金集中用于弱势群体，特别是家庭生活
特别困难、未来需要大额医疗康复支出的被
害人。新巴尔虎左旗人民检察院日前办理
的苏某某司法救助案系旗法院执行局移送
的案件线索。承办检察官了解到申请人是
残疾人后，启动“检察+N”模式，积极协调旗
乡村振兴局提供资金，参与检察机关司法救
助工作。2021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共为困
难人群发放救助金 170 万元，救助建档立卡
贫困户、低保户、未成年人、残疾人等重点人
群140人。

切实解决困难群众“急难愁盼”。呼伦
贝尔市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司法救助延伸路
径，确保真扶贫、扶真贫、见真效。

2023 年 7 月，根河市人民检察院办理的
一起司法救助案中，申请救助人尹某强的妻
子系诈骗案被害人，案件致其晚期乳腺癌病

情加重离世。尹某强肢体四级残疾无法工
作，女儿尹某即将面临中考。尹某强妻子去
世后，低保收入成了这个家庭的主要生活来
源，女儿尹某后续的教育费用没了着落。办
案检察官走访时，看到父女俩居住的平房年
久失修、透风漏雨，在极寒地区根本无法居
住。针对这些情况，该院依托司法救助共同
体新格局，联合爱心企业给尹某强父女申请
了司法救助金；与民政、残疾人联合会协调，
将尹某强纳入残联重点帮扶走访对象；向当
地妇联和教育部门通报情况，联合学校对尹
某进行心理辅导和学习指导，帮助其重新树
立起生活的信心。

实现政治、法律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大讨论活动中，呼伦
贝尔市检察院引导企业积极主动参与检察
机关司法救助工作，爱心企业积极响应。

在本文开头的这起司法救助案中，申
请人庞某江系现役军人军属，2010 年因遭
遇诈骗损失基础母羊263只，约合人民币25
万元。案发后，诈骗人虽被依法判处刑罚，
但庞某江却始终没有得到赔偿。庞某江身
患残疾，生活来源主要依靠放牧牛羊，经此
一劫加之妻子常年患病，一家人的生活陷
入困境。庞某江的次子庞某常年在外服
役，难以兼顾家庭。今年 8 月，呼和浩特军
事检察院经自治区检察院向呼伦贝尔市检
察院交办该救助线索。详细了解情况后，
呼伦贝尔市检察院立即启动“检察+企业+
N”联合救助模式，开通军人军属司法救助

“绿色通道”，优先办理、快速审批，既缩短
了资金审批、发放时间，又为被害人家属争
取到了最高额度的司法救助金，同时与相
关部门、企业开展多元化救助，凝聚了工作
合力。

近年来，在“检察+企业+N”司法救助
机制的推动下，为需要司法救助人员提供帮
助的爱心企业不断增加。据统计，2022年以

来，该市有 24 家企业主动参与到“先富帮后
富”的行列中，参与救助案件 67 件 80 人，发
放救助金33.2万元。

持续完善司法救助机制
2023年，呼伦贝尔市检察机关依托“司法

救助助推乡村振兴”和“困难妇女司法救助”
专项活动，从机制建立、社会救助、多元协同
等层面着手，持续细化完善司法救助工作机
制。

2023年3月17日，呼伦贝尔市检察院邀
请呼伦贝尔市红十字会、工商联、民政局、教
育局、妇女联合会、乡村振兴局、残联、精神
卫生中心、退役军人事务局等 11 家单位，就
加强国家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协调联动以
及线索移送、多元救助、综合帮扶等内容进
行交流座谈。会上，4 家爱心企业当场签署

《参与呼伦贝尔市检察机关国家司法救助工
作意向书》，共同为打造司法救助资金池贡
献力量；呼伦贝尔市检察院与红十字会共同
签署《呼伦贝尔市检察机关国家司法救助专
项基金监管协议》，进一步规范资金的监管
使用。同时，为保障国家司法救助工作顺利
进行，呼伦贝尔市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
与计划财务装备局合力提高救助金发放效
率，严格把好发放关，并主动接受督察审计，
确保专款专用。同年 4 月 3 日，呼伦贝尔市
检察院与教育、民政、工商联、红十字会等部
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国家司法救助与社会
救助衔接机制的实施意见（试行）》，进一步
打造呼伦贝尔市检察机关国家司法救助共
同体新格局。

善察民意解民忧，“检护民生”暖民心。
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目前“检察+企业+N”
救助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今后，呼伦贝尔
市检察机关将不断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和企
业的联动，共同为实现“救在当下、助力长远”
目标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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